FAE Y B A E N
114 & 3% 3 % 266255

FARFERFRFF NP

5
p
gl

PR FARGFREREETE S AR ARI4ELT 20 3

s e i, ) e

- RFEFAENERLS - FEHAIR BB - Tz
B fkm 22 27 S WA ER > MY FEZ  AEFR
ié§§24ﬁi"£?;ﬁ e oo hitigpd B2 326 92T E F14iEY
RIS S AT RS FE ISP SRR
FrAR G ERIF - FE AR ) (LA AKRE %2527
) oosARadgid e P e L5 - FERER R
AETEmp G PR & AP o

SN AEHRA E LR A A

/

2 },%' = g AT

962 1p HicATE % (T F)DB0F~ (THAF

O

S
BAENCH|

%— 7



|

|

) o EAHF L0967 1p 42211462 1p ok > 71
F kR 'prﬁifpﬁgi QLFHW"T e L 1.000% B2 A 0 T
2 E 2. 723% 0 ikEEFEE Y AL T EER

251108117 12p B 25508 ~ (THBH ) - G H ARy
Fp110&112 12p 422 115& 112 12p 2k > I & 2 28
ipdc’ #ﬁ’fﬂ'f RacpEE A 1.000% s E 2 4 > A E L2.T2
3 mEEZTE K ALTHHEE -

31267 17p B 21008 ~ » Y2 B 5P Fp 112862 17
PAZZ 11767 17Tp ok » JI& ik ? FEpinizg A0 92E
ﬁp FTH A WE P IR L 0 L E L2.206% 0 kE &2

LE s 0 AL TRk o

4.5 A~ B~ CiAmy et %ﬁ-ﬂpﬁz«%.ﬁ R B
HpAcg BRI AFEEfIL s G AR up R
FRAIF10% 0 HHAZEOR P A o B AIF20%3" iz

Ezppt 2 TR+ 4 > A~ B> C'E#fré’/»\ ul R4
85,340~ ~1681,818~ ~6452,878~ > 2 f1 4 ~ & 4
o ERAEBIT B LEBE2Z 2R A EITIE N T

TEDEN R TG BER S 2D o AR T2 A A
oA ZENEF AT SR F P LAY

o BACADFREFT o T HP AL RLETRL8350,03
6~ > 24ttt it m 2 fILE BN £ -
A G EZU A BANTEREAD P DIH T AR N R
Fip B0 & P -
NRES SR <3

i

f_’i 24 /ﬁaﬁ’ &= ]ﬁ‘—fﬁ’ AL 2 #\lzi.f‘ef]'}ﬁifjé‘fﬁ
'%'&L""ITZ\’"TT 7'\451'*’f

44 % ‘
WA B CHELERELD G HTE2E -
T /ﬂi”i?%*%\}%z%ﬁ’gﬁ;}ﬁ;: atﬁa:?_j;g\‘aé
PR afIF A L TR L e Y YL L



F 2 A AT ERREAD D AR AR INER R
oo RAREFWE 280ﬁ$%3i§$? e ik % 198 22 20 4R
FAe b2 iihisk2£9 0 B LET o
CEHEAFEFF 5 -2 BHERSE B N FF 2 0]
. ﬁgf('é‘%,l‘lféi‘ﬁﬁ‘r%?{r‘ﬁiﬂ 2 kR 2
H5 R AR GRH AN > EBEE Y P BT
WA 25 0 Rk FATAE B 195 - 54785 £ 4 u] 24
Pl oo X a2 Fax "jxff}iﬁé’fg‘-ﬁjj A Ea R
xﬁ;‘é ffj'lif'p B2 Bl L o e ﬁﬁrs Ho A
FHZTRBANFER R B 1 iE 5
& > mé $2331EF 138 ~ %2000 F F1IE 7~ 5 P2 o A4
w R 2 508~ 508 ~ ~ 1005 ~ - #\m 5 }}a A
FI& e ARG 2NF » g7 F FAHEA T AE (£
3+8380,036~) % ﬂ}' A 3@5)%%;5 H oo gm0 R R
T ik E‘i‘/‘z‘% (E=N Y Bl T\Wﬁ»"‘ “148380,036~ » % drrt £
’ L$”’ R

w~ﬁjﬁﬁ’&%@ﬁ\hﬁ AN G Ak B A

-4
i»
=i
4k
>~

T
_{‘
|
(w.
-~

W
el

T H1Er T BEAECJILEENE > 57 R 0 RS
HEF o

T TR R R Ry NERRE 5 T8IE o
v i EY & 114 =& 11 3 I p
% T O3B

S

M
ok

"
P

PR R AT o

Yot AR or o SRR EER20p poe M d IR o 4o
LR kA L R 0 - HE L SRR

¢ = xR 114 & 11 ! 7 p

Bt 3w
Kt £
o | BAEAIE | BT A Bt H 2 414 &9 4
B GHER) | GTE®) | vamr | 263 | 2ipw FEEE

1 50 ~ (2 & 5340114 % 3% 27| 2.723% (114 & 47 28 |4 H 6B * P 3 = 7|

b
i
mj



(\ER)

~ 2 ) PAs I G | 15 10% > 4 4E6
Pt Pt LT bl
F 2003 % -
2| 50~ |16%1,818([114%&4 7" 30| 2.723% [114# 57 31 |4H6H » p 4& = 7|
~ P oA 3 0 PoA 3 O | F1510% > 44256
Pt Pk B0EA o e A
F 2003 % -
3| 1005~ |64% 2,878 [114&47 17| 1.72% [114# 57 18|4H 6 » p 4% = 7|
~ P oAs 3 i o PAz I 0 | F1510% 0 6 4286
P P LR ST
%H20%- 8 -
& 2008~ |83% 0,036
21 =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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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2662號
原      告 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衍茂  
訴訟代理人  王東隆  
被      告  葉玟杏即語冠企業社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3萬0,036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，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。前項合意，應以文書證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。本件被告簽署之授信約定書第14條約定：「立約人對貴行所負各宗債務，合意以臺中地方法院或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」（見本院卷第25、27頁），故本院為兩造以書面約明合意之第一審管轄法院，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被告分別向原告借款如下：
　⒈於民國109年6月1日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50萬元（下稱Ａ借款）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09年6月1日起至114年6月1日止，利率依原告定儲指數月指標利率加碼年息1.005%機動計息，現為年息2.723%，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本息平均攤還。
　⒉於110年11月12日借款50萬元（下稱Ｂ借款）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0年11月12日起至115年11月12日止，利率依原告定儲指數月指標利率加碼年息1.005%機動計息，現為年息2.723%，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本息平均攤還。
　⒊於112年6月17日借款100萬元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2年6月17日起至117年6月17日止，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機動計息，現為年息2.295%，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本息平均攤還。
　⒋另Ａ、Ｂ、Ｃ借款均約定，被告未按期攤還本息時，除自逾期日起按上開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按上開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上開利率20%計付違約金。
　㈡詎料被告僅攤還部份本息，Ａ、Ｂ、Ｃ借款尚分別欠原告2萬5,340元、16萬1,818元、64萬2,878元，及利息、違約金。經原告催討，被告均置之不理，依兩造簽訂之授信約定書第5條約定，所有借款視為全部到期。被告積欠之本金餘額、利息及違約金詳如附表所示，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83萬0,036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法院之判斷：
　㈠原告主張兩造成立上開消費借貸契約，嗣被告未依約清償借款，Ａ、Ｂ、Ｃ借款分別積欠原告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之事實，業據提出放款相關貸放及保證資料查詢單、Ａ、Ｂ、Ｃ借款之借據各1份、授信約定書2份、催告書暨郵政收件回執、原告定儲指數月指標利率表、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利率表為證，且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，視同自認。故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，自堪信為真正。
　㈡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又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亦有明文。本件被告向原告借款50萬元、50萬元、100萬元，未依約清償本金及利息，現已視為全部到期，迄今尚有如附表所示之本金（合計83萬0,036元）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83萬0,036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，自屬有據。　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借款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李宜娟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噯靜
附表：
		編號

		借款金額
(新臺幣)

		積欠本金
(新臺幣)

		應給付之利息

		


		違約金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計息期間

		年利率

		計算期間

		計算標準



		１

		50萬元

		2萬5,340元

		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2.723%

		114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6個月內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



		２

		50萬元

		16萬1,818元

		114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2.723%

		114年5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6個月內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



		３

		100萬元

		64萬2,878元

		114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.72%

		114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6個月內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



		合計

		200萬元

		83萬0,036元

		


		


		


		


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2662號

原      告 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衍茂  

訴訟代理人  王東隆  

被      告  葉玟杏即語冠企業社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3萬0,036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

約金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
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，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

   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。前項合意，應以文書證之，民事訴訟

    法第24條定有明文。本件被告簽署之授信約定書第14條約定

    ：「立約人對貴行所負各宗債務，合意以臺中地方法院或臺

    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」（見本院卷第25、27頁）

    ，故本院為兩造以書面約明合意之第一審管轄法院，就本件

    訴訟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

   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

    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被告分別向原告借款如下：

　⒈於民國109年6月1日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50萬元（下稱Ａ借款

    ）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09年6月1日起至114年6月1日止，利率

    依原告定儲指數月指標利率加碼年息1.005%機動計息，現為

    年息2.723%，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本息平均攤還。

　⒉於110年11月12日借款50萬元（下稱Ｂ借款），約定借款期間

    自110年11月12日起至115年11月12日止，利率依原告定儲指

    數月指標利率加碼年息1.005%機動計息，現為年息2.723%，

    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本息平均攤還。

　⒊於112年6月17日借款100萬元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2年6月17日

    起至117年6月17日止，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

    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機動計息，現為年息2.295%，依年金法計

    算，按月本息平均攤還。

　⒋另Ａ、Ｂ、Ｃ借款均約定，被告未按期攤還本息時，除自逾期日

    起按上開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按上開

    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上開利率20%計付違約金

    。

　㈡詎料被告僅攤還部份本息，Ａ、Ｂ、Ｃ借款尚分別欠原告2萬5,3

    40元、16萬1,818元、64萬2,878元，及利息、違約金。經原

    告催討，被告均置之不理，依兩造簽訂之授信約定書第5條

    約定，所有借款視為全部到期。被告積欠之本金餘額、利息

    及違約金詳如附表所示，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

    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83萬0,036元，及如

    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

    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法院之判斷：

　㈠原告主張兩造成立上開消費借貸契約，嗣被告未依約清償借

    款，Ａ、Ｂ、Ｃ借款分別積欠原告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及利息、

    違約金未清償之事實，業據提出放款相關貸放及保證資料查

    詢單、Ａ、Ｂ、Ｃ借款之借據各1份、授信約定書2份、催告書

    暨郵政收件回執、原告定儲指數月指標利率表、中華郵政2

    年期定期儲金利率表為證，且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

    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

    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，視同自認

    。故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，自堪信為真正。

　㈡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

    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

    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

    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分別定有

    明文。又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

    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

    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

    金，民法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亦有明文。本件被告

    向原告借款50萬元、50萬元、100萬元，未依約清償本金及

    利息，現已視為全部到期，迄今尚有如附表所示之本金（合

    計83萬0,036元）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從而，原告依消

    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83萬0,036元，及如附表

    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，自屬有據。　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

    文第1項所示之借款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

    准許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李宜娟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噯靜

附表：

編號 借款金額 (新臺幣) 積欠本金 (新臺幣) 應給付之利息  違約金     計息期間 年利率 計算期間 計算標準 １ 50萬元 2萬5,340元 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 2.723% 114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6個月內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 ２ 50萬元 16萬1,818元 114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 2.723% 114年5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6個月內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 ３ 100萬元 64萬2,878元 114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 1.72% 114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6個月內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 合計 200萬元 83萬0,036元     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2662號
原      告 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衍茂  
訴訟代理人  王東隆  
被      告  葉玟杏即語冠企業社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3萬0,036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，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。前項合意，應以文書證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。本件被告簽署之授信約定書第14條約定：「立約人對貴行所負各宗債務，合意以臺中地方法院或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」（見本院卷第25、27頁），故本院為兩造以書面約明合意之第一審管轄法院，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被告分別向原告借款如下：
　⒈於民國109年6月1日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50萬元（下稱Ａ借款）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09年6月1日起至114年6月1日止，利率依原告定儲指數月指標利率加碼年息1.005%機動計息，現為年息2.723%，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本息平均攤還。
　⒉於110年11月12日借款50萬元（下稱Ｂ借款）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0年11月12日起至115年11月12日止，利率依原告定儲指數月指標利率加碼年息1.005%機動計息，現為年息2.723%，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本息平均攤還。
　⒊於112年6月17日借款100萬元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2年6月17日起至117年6月17日止，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機動計息，現為年息2.295%，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本息平均攤還。
　⒋另Ａ、Ｂ、Ｃ借款均約定，被告未按期攤還本息時，除自逾期日起按上開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按上開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上開利率20%計付違約金。
　㈡詎料被告僅攤還部份本息，Ａ、Ｂ、Ｃ借款尚分別欠原告2萬5,340元、16萬1,818元、64萬2,878元，及利息、違約金。經原告催討，被告均置之不理，依兩造簽訂之授信約定書第5條約定，所有借款視為全部到期。被告積欠之本金餘額、利息及違約金詳如附表所示，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83萬0,036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法院之判斷：
　㈠原告主張兩造成立上開消費借貸契約，嗣被告未依約清償借款，Ａ、Ｂ、Ｃ借款分別積欠原告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之事實，業據提出放款相關貸放及保證資料查詢單、Ａ、Ｂ、Ｃ借款之借據各1份、授信約定書2份、催告書暨郵政收件回執、原告定儲指數月指標利率表、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利率表為證，且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，視同自認。故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，自堪信為真正。
　㈡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又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亦有明文。本件被告向原告借款50萬元、50萬元、100萬元，未依約清償本金及利息，現已視為全部到期，迄今尚有如附表所示之本金（合計83萬0,036元）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83萬0,036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，自屬有據。　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借款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李宜娟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噯靜
附表：
		編號

		借款金額
(新臺幣)

		積欠本金
(新臺幣)

		應給付之利息

		


		違約金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計息期間

		年利率

		計算期間

		計算標準



		１

		50萬元

		2萬5,340元

		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2.723%

		114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6個月內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



		２

		50萬元

		16萬1,818元

		114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2.723%

		114年5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6個月內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



		３

		100萬元

		64萬2,878元

		114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.72%

		114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6個月內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



		合計

		200萬元

		83萬0,036元

		


		


		


		


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2662號

原      告 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衍茂  

訴訟代理人  王東隆  

被      告  葉玟杏即語冠企業社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3萬0,036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
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，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。前項合意，應以文書證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。本件被告簽署之授信約定書第14條約定：「立約人對貴行所負各宗債務，合意以臺中地方法院或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」（見本院卷第25、27頁），故本院為兩造以書面約明合意之第一審管轄法院，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被告分別向原告借款如下：

　⒈於民國109年6月1日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50萬元（下稱Ａ借款）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09年6月1日起至114年6月1日止，利率依原告定儲指數月指標利率加碼年息1.005%機動計息，現為年息2.723%，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本息平均攤還。

　⒉於110年11月12日借款50萬元（下稱Ｂ借款）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0年11月12日起至115年11月12日止，利率依原告定儲指數月指標利率加碼年息1.005%機動計息，現為年息2.723%，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本息平均攤還。

　⒊於112年6月17日借款100萬元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2年6月17日起至117年6月17日止，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機動計息，現為年息2.295%，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本息平均攤還。

　⒋另Ａ、Ｂ、Ｃ借款均約定，被告未按期攤還本息時，除自逾期日起按上開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按上開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上開利率20%計付違約金。

　㈡詎料被告僅攤還部份本息，Ａ、Ｂ、Ｃ借款尚分別欠原告2萬5,340元、16萬1,818元、64萬2,878元，及利息、違約金。經原告催討，被告均置之不理，依兩造簽訂之授信約定書第5條約定，所有借款視為全部到期。被告積欠之本金餘額、利息及違約金詳如附表所示，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83萬0,036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法院之判斷：

　㈠原告主張兩造成立上開消費借貸契約，嗣被告未依約清償借款，Ａ、Ｂ、Ｃ借款分別積欠原告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之事實，業據提出放款相關貸放及保證資料查詢單、Ａ、Ｂ、Ｃ借款之借據各1份、授信約定書2份、催告書暨郵政收件回執、原告定儲指數月指標利率表、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利率表為證，且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，視同自認。故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，自堪信為真正。

　㈡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又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亦有明文。本件被告向原告借款50萬元、50萬元、100萬元，未依約清償本金及利息，現已視為全部到期，迄今尚有如附表所示之本金（合計83萬0,036元）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83萬0,036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，自屬有據。　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借款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李宜娟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噯靜

附表：

編號 借款金額 (新臺幣) 積欠本金 (新臺幣) 應給付之利息  違約金     計息期間 年利率 計算期間 計算標準 １ 50萬元 2萬5,340元 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 2.723% 114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6個月內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 ２ 50萬元 16萬1,818元 114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 2.723% 114年5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6個月內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 ３ 100萬元 64萬2,878元 114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 1.72% 114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6個月內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 合計 200萬元 83萬0,036元     





